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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说明

** 
 
任务授权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9年 7月 29日第 1999/51号决议中请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多年期工作方案，根据这一决议并按照委员会第十一届会

议的建议，经社理事会在其 2002 年 7 月 24 日第 2002/238 号决定中决定，委员
会 2004 年第十三届会议的突出主题应当是“法治与发展：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领域的业务活动的贡献”。 

2. 在其 1999/51 号决议第 20 段中，经社理事会再次重申了它对联合国和布雷
顿森林机构的下述要求：再次做出努力协调政策做法并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

机构的协作行动和补充行动提供新的动力，特别是在根除贫困方面。联合国的

各种论坛和报告一再指出，贫困者的生活因没有充分的人身保障、财产安全和

利用公正和有效法律制度的渠道而受到损害。 

__________________ 

 * E/CN.15/2004/1。 

 ** 本文件迟交，是因为需与各常驻代表团和 2004年 4月 15日结束的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扩大
主席团进一步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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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1
中，会员国

强调，一个公正、负责、合乎道德而且有效率的刑事司法系统是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和加强人的安全的重要因素。它们保证为建立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斗

争的环境而加强国际合作，同时促进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根除贫困和失业现

象。它们承认，综合性预防犯罪战略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卫生、教育和司法

政策来消除与犯罪和加害他人有关的根源及风险因素。 

4. 在《联合国千年宣言》2
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保证不遗余力地加强

法治并促进对所有国际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他们还承认，法治是经

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基本条件，同时又与防止冲突和可持续的战后恢复直接有

关。执行《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的路线图具体建议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

题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A/56/326，第 30段）。 

5. 2003 年 9 月，安全理事会召开部长级会议审议“司法与法治：联合国的作
用”的议题。部长们就维和行动和国际刑事司法问题重申了司法和法治对于在

武装冲突下保护平民的重要性。秘书长在其会议发言中指出，关键是要对司法

和法治问题采取一种综合办法，将整个刑事司法系统都包括在内。他强调了联

合国人权标准和司法管理的重要性，并指出有必要使刑事司法机制的需要适合

受害人的需要和受战争摧残的社会的需要。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就联合国各组

织如何对重建处于冲突中的社会、冲突后的社会和过渡期的社会的法治和司法

作出贡献的问题提出一份报告。该报告将涉及概念问题、取得的经验教训以及

过渡性司法的经验。另外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同时借鉴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情况下就一些问题提出建议，例如打击有组

织犯罪，特别是结合其与恐怖主义、贩运、性剥削和腐败的联系，以及保护受

害人、刑法改革和为刑事司法官员提供专门培训等。 

6. 发展机构愈益认识到公正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发
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往往因目无法纪的犯罪行为而受到损害。在许多国家，

司法部门的体制不健全与有组织犯罪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执法、司法管

理和金融系统薄弱的地方，发生严重犯罪和相关非法活动的机会就更大。 

7. 但是，即使认识到法治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并非总能为司法部门的
项目提供相应足够的资金。因此，有益的做法是，能够邀请各发展机构和国际

金融机构的代表参加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会议，就如何增加对法治部

门的财政援助水平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另外，重要的是让刑事司法官员也参与

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使这种讨论侧重于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加强国际合

作打击各种新的和正在出现的犯罪形式，从而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加强法治。 
 
主题领域   
 
8. 考虑到各区域组主席提出的建议，同时根据委员会扩大主席团提供的指
导，主题辩论可以分成两个专题小组讨论，分别侧重于下述分主题： 

 (a) 开展刑事司法合作加强法治，包括打击腐败和各种新类型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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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冲突后重建工作中加强法治，包括改革刑事司法机构，同时侧重于
技术援助。 
 

A. 开展刑事司法合作加强法治，包括打击腐败和新类型的犯罪 
 
9. 在《联合国千年宣言》2

第 9 段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保证“加强努
力打击所有方面的跨国犯罪”。在《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的维也纳宣言》
1
第 10 段中，会员国“保证加强国际合作，以创造有利于打击

有组织犯罪、促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和失业的环境”。 

10. 人们注意到，包括恐怖主义、腐败、洗钱和白领犯罪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跨
国犯罪都普遍增多，妨碍了可持续发展和加强法治。人们还强调指出，各国必

须在刑事司法的各个方面进行合作，包括防止此种犯罪行为和对此种案件进行

起诉和裁决。为此，引渡和司法协助方面的国际合作对于法治也是至关重要

的。 

11. 高层腐败罪往往是有权有势人的犯罪，有可能破坏法治的根基。同时，低
层的腐败行为也会侵蚀法治，因为它损害确定性、平等、程序合法性和人权。

考虑到这几点，必须对刑事司法系统采取整体做法，其中又以建立独立司法机

构为重中之重。 

12. 另外，利用高科技进行的新形式犯罪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另外还有
个别罪犯和犯罪集团采用新的手段和不断变换的手法进行犯罪的问题。这些都

要求制订与此种新的犯罪有关的新的法规并发展新的侦查技术。为了确保有效

的执行，转让信息技术和促进能力建设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13. 有益的做法是，各国应当交换关于在有充足的本国和国际资源的情况下执
行其技术合作项目以协助其他国家促进尊重法治的情况。为此需要拨出资金，

用于执法、司法和教改系统发放体面的薪资、采购现代化设备和建立现代化基

础设施，使之与国际标准看齐。过去，各发展机构一直不愿意为监狱、警察站

和执法行动的费用提供资金，但是，这些方面的费用往往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和

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发展计划制订的再完美，也会因为没有法治而被破坏。在

《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认识到发展目标能否取得成

功取决于良好治理和尊重人权。因此打击腐败、对付有组织犯罪和防止恐怖主

义等等问题，同更有效的合作一样都是这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充分

执行各项现行联合国公约。 
 

B. 加强法治和刑事司法机构改革，包括在冲突后重建情况下，同时侧重于技术
援助 
 
14. 在《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1

中，会员国

强调有效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行动要求有各国政府以及国家、区域、区域间

和国际机构的参与；承认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有助于有效地

对付犯罪的努力，包括在少年司法和监狱改革方面；承认综合性犯罪预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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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处理与犯罪和加害情形有关的根源和风险因素；并鼓励制订恢复性司法政

策、程序和方案。 

15. 专题讨论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侧重于城市暴力和犯罪，特别是青少年当
中暴力和犯罪的预防和控制问题，以及恢复性司法的最佳做法，同时充分考虑

到社区参与和支助。 

16. 第二个分主题可以考虑法治与刑事司法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以及
如何发展或加强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在困难重重的国家中和冲突后的环境下。

这些讨论可以审查维持和平行动部如何协调对维护和平行动和其他冲突后行动

的技术援助，以及法治方案如何纳入该部规划的问题。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的行动如何纳入维护和平行动部和联合国其他实体、其他组织和整

个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的问题，也可以加以审议。 

17. 有组织犯罪、腐败和缺少明确的法律框架，往往妨碍恢复刑事司法系统。
通常都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打击非法毒品贩运、人口贩运以及其他货物的走私。

确保刑事司法系统的廉洁，建立警察部门公民监督制度以及制订有关的新法

规，这些也是基本要求。在这方面，囚犯的待遇、对处境困难的儿童以及被剥

夺自由的青少年的援助、妇女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处境、以及受害人支助方案

的设立，都是加强法治保护最弱势者的关键。 

18. 委员会似应与维护和平行动部和联合国其他实体协调，讨论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以及在冲突后形势下加强

法治的作用，同时考虑到拟在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就

同一主题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以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

案网其他研究所合作举办的讲习班的结果，这些讲习班将主要侧重于最佳做法

和评估结果。 

 
注 

 1 大会第 55/59 号决议，附件。 

 2 大会第 55/2 号决议。 


